
税务服务协议书 

甲方：____________________ 

乙方：____________________ 

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，甲方聘请乙方税务顾问提供专业服务。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》的有关规定，经双方协商订立如下协议： 

一、乙方指派专人为甲方提供税务专业服务。指派人员应取得国

家注册会计师资格(或会计师职称或其他等同资格)、拥有相关从业经验，

以税务顾问的身份在本合同规定的工作范围内为甲方提供税务服务。

如被派的税务顾问因故不能履行职务时，经甲方同意，可由乙方的其

他税务顾问暂时代替职务。双方同意，税务顾问的全部职责在于运用

一切可能的手段最大限度地维护客户的合法利益，工作贯彻“预防为

主，补救为辅”的原则。同时，甲方有义务为税务顾问全面、客观、

及时地提供有关情况，以便保持税务意见的客观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。 

二、税务顾问受甲方委托办理下列税务事宜 

1.为甲方提供相关的税收法规及信息，以使甲方及时了解国家有

关政策，为甲方财务部门做好税收计划及税收核算工作提供帮助;提供

税法及相关法律、法规、信息的咨询; 

2.协助甲方进行税收筹划，在不违反税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，对

甲方经营、纳税情况进行分析，设计合理纳税方案，使其享受到应享

受的税收优惠政策，降低税负，实现应纳税最小化; 

3.对企业财务人员进行税收基础知识、税收新政策、纳税程序、

行业税收知识等方面的专业培训; 

4.双方商定的其他税务事宜。 

三、税务顾问应享的权利 

1.查阅与承办的税务事宜有关的甲方内部文件和资料;甲方应提供

乙方要求的全部资料并保证资料的真实，合法，完整。如果因甲方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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